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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南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河南黄河水文勘测设计院、河南盈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航、李洋、燕青、朱华、魏楠、王东、杜付然、姚广华、王一匡、王闯、李

洋（女）、刘守东、赵文举、李莎莎、李贺丽、刘磊、高东格、饶元根、赵清虎、李爽、彭公明、薛运

宏、闫寿松、游巍亭、苗红雄、郑仕强、王冰、李娟芳、黄素琴、吴奕、宾予莲、朱晓璞、张红卫、田

华、吴湘婷、董方、魏鸿、陈宁锦、庞雁东、司文青、周政辉、陈楠、王卫云、张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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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地下水在水资源配置、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水灾害防治工作

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地下水监测是认识和掌握地下水动态变化特征的首要手段，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

公益性事业。 

2015年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联合实施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地

下水自动监测站网。之后河南省部分市、县也开始建设各自的地下水自动监测站网，但监测井保护装置

外形不统一，且对监测设备和监测井保护效果存在差异，甚至有些无法起到保护的作用，也不便于监测

站后期的运行和维护。为规范和促进河南省地下水监测工作开展，统一地下水监测和地下水自动监测站

的建设技术标准体系，特制定本标准。 





DB41/T 1971—2020 

1 

地下水自动监测井保护装置设计与安装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地下水自动监测井保护装置设计与安装的术语和定义、总则、设计、制作及安装。 

本标准适用于地下水自动监测井保护装置的设计、制作及安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17395  无缝钢管 

GB/T 19867.1  电弧焊焊接工艺规程 

GB/T 25376  金属切削机床机械加工件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699  钢结构防护涂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T 51040  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规范 

DB41/T 1850  地下水监测站建设与验收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51040、DB41/T 18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监测井保护装置 

在监测井井口或井口附近安装的，用于保护监测井及自动监测设备的设施或装置，主要包括保护筒

和基座。 

3.2  

基座 

将保护筒固定于地面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4 总则 

4.1 地下水自动监测井保护装置结构设计应科学合理，便于监测设备安装、监测井运行维护和水样采

集、具备通风防潮功能。 

4.2 各部件易于制作，材料应满足强度、形变、信号衰减等要求。 

4.3 保护装置表面处理应抗腐蚀、经久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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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保护装置安装应牢固、美观，能抵抗一定强度的撞击，防止设施设备被破坏。 

5 设计 

5.1 一般要求 

监测井保护装置应基于监测井井管规格和监测仪器类型设计。 

5.2 保护筒 

5.2.1 保护筒由筒体、筒盖、铰连部件、锁止部件、支腿、仪器托盘和防潮盖板构成。 

5.2.2 筒体设计要求如下： 

a) 筒体应采用符合 GB/T 17395规定的强度等级不低于 Q235的无缝钢管，高度宜为 1000 mm～1200 

mm，外径不小于 350 mm，且大于监测井井管外径 150 mm～300 mm，壁厚不小于 6 mm； 

b) 筒体外壁顶端向下 20 mm～30 mm处，沿四周均匀设置 8～10个通气孔，直径为 8 mm～10 mm；

通气孔内设置不锈钢防虫网罩，目数宜为 18目以上； 

c) 筒体外壁顶端一侧设置锁止保护套，用于保护锁止部件，直径为70 mm～100 mm，长度为100 mm～

120 mm，材质与筒体一致；另一侧设置铰连耳板，用于连接筒盖，材质与筒体一致； 

d) 筒体外壁底端向上 20 mm～30 mm 处，沿四周均匀设置 3 个连接板，用于连接支腿，尺寸不小

于 40 mm×40 mm，厚度不小于 10 mm，材质与筒体一致，中心挖孔，直径不小于 18 mm； 

e) 筒体内壁顶端向下 100 mm～150 mm处，应设置不少于 2个挂钩，用于固定数据采集传输终端

和线缆； 

f) 筒体内壁顶端向下 100 mm处，应设置 1个固定点，作为测量地下水水位埋深的起算点，尺寸

宜为 20 mm×20 mm，厚度宜为 8 mm～10 mm，材质与筒体一致； 

g) 筒体内壁顶端向下 400 mm～500 mm处，沿四周均匀设置 4 个连接板，用于放置仪器托盘。尺

寸、厚度和材质与固定点一致，筒体结构型式见图 1。 

 

 

 

 

 

 

 

 

 

 

 

 

 

 

 

 

图1 筒体结构型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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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筒盖设计要求如下： 

a) 盖板直径大于筒体外径 20 mm～30 mm，壁厚 10 mm 以上，材质与筒体一致，盖板中心挖孔，

直径宜为 160 mm～200 mm； 

b) 盖板中心设置通讯窗，以利于通讯信号传输，采用自攻丝将固定环与通讯窗连接。通讯窗直径

与盖板中心挖孔直径一致，宜高出盖板 10 mm～15 mm，上沿倒圆角处理，厚度宜为 40 mm～50 

mm；内部挖圆形槽，圆形槽直径小于通讯窗直径宜为 50 mm～60 mm；侧面挖环形凹槽，高度

与盖板厚度一致，凹槽内设○型密封圈，用于密封通讯窗与盖板间隙。通讯窗材料选用强度高、

抗老化、耐高温、信号衰减弱的工程塑料。通讯窗宜设置弓型铝片，用于固定 RTU天线； 

c) 盖板下方设置筒体保护环和锁止保护环，用于防护筒体上沿和锁止螺杆，壁厚宜为 3 mm～6 mm，

材质与盖板一致。筒体保护环内径大于筒体外径宜为 10 mm，高度宜为 10 mm～20 mm，锁止保

护环高度宜为 5 mm～8 mm； 

d) 盖板一侧设置锁止螺栓，长度为 50 mm～80 mm，材质应为不锈钢；另一侧设置铰连耳板，用

于连接筒体，材质与盖板一致，筒盖结构型式见图 2，通讯窗结构型式见图 3。 

 

图2 筒盖结构型式图 

图3 通讯窗结构型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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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铰连部件设计要求如下： 

a) 铰连部件由两块铰连耳板和轴销组成，用于连接筒体和筒盖； 

b) 轴销直径不小于 18 mm，材质应采用不锈钢。 

5.2.5 锁止部件设计要求如下： 

a) 锁止部件由锁止保护套、锁止螺栓和锁止螺母组成； 

b) 锁止螺母与开锁工具采用非标结构，型式应满足防盗要求，材质应采用不锈钢。 

5.2.6 支腿设计要求如下： 

a) 支腿位于保护筒下部，在保护筒安装过程中起承重和调平作用，基座浇筑完成后，起锚固作用； 

b) 支撑杆宜采用丝杠，直径与筒体底部连接板中心孔径一致，长度不宜小于 300 mm，材质宜为

强度等级不低于 Q235 的碳素结构钢； 

c) 支撑块直径不小于 70 mm，厚度不小于 10 mm，材质宜为碳素结构钢，与支撑杆一致。支腿结

构型式见图 4。 

图4 支腿结构型式图 

5.2.7 仪器托盘设计要求如下： 

a) 仪器托盘置于筒体内部连接板上，用于固定仪器，且应便于拿取； 

b) 直径小于筒体内径 6 mm～10 mm，若监测仪器为压力式，则中心挖孔；若监测仪器为浮子式，

则两侧分别挖孔；挖孔直径为 30 mm～50 mm，应选用不易生锈、形变小的材质。仪器托盘结

构型式见图 5。 

图5 仪器托盘结构型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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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防潮盖板设计要求如下： 

a) 防潮盖板覆盖井口，用于井口保护装置防潮和防止监测井内掉入异物； 

b) 防潮盖板直径大于监测井井管外径 10 mm～20 mm，挖孔形式、孔径大小与仪器托盘一致；材

质宜选用工程塑料； 

c) 防潮盖板设置环形凹槽，深度不宜小于 5 mm，凹槽外环半径与内环半径差宜大于监测井井管

壁厚 4 mm～8 mm。防潮盖板结构型式见图 6。 

图6 防潮盖板结构型式图 

5.3 基座 

5.3.1 基座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用于支撑和固定保护筒，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 C25。基座为圆柱体，

直径不小于 600 mm，大于筒体直径 200 mm以上，埋置深度不小于 600 mm。 

5.3.2 基座出地面高度应不大于 50 mm，浇筑为斜坡，斜坡角度宜为 15°～45°。 

5.3.3 纵向钢筋不少于 12根，沿四周均匀分布，直径不宜小于 8 mm，两端设置弯钩；箍筋直径不宜

小于 6 mm，间距不宜大于 150 mm，纵向钢筋、箍筋材质及弯钩形式与尺寸应按 GB 50010 执行。 

5.3.4 钢筋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25 mm。 

6 制作 

6.1 一般要求 

根据保护装置设计图纸，编制下料单和工艺卡片。下料单应包括设计的材质、规格、外观和数量。

工艺卡片应包括工序号、工序名称、工艺参数、操作要求以及采用的设备和工艺装备。根据工艺卡片要

求，准备好所需的工艺装备。 

6.2 下料 

6.2.1 根据下料单核对保护装置设计选用的钢板、无缝钢管、圆钢、工程塑料等材料的材质、规格、

外观和数量。 

6.2.2 对钢板、无缝钢管、圆钢、工程塑料等材料进行号料。 

6.2.3 按照号料尺寸切割加工各零件的毛坯。筒盖原材料宜采用数控切割，仪器托盘原材料宜采用激

光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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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机床加工 

6.3.1 根据机械加工工艺卡片要求，准备好所需的车床、镗床、钻床等加工设备。 

6.3.2 保护装置需要机床加工的部件有筒体、筒盖、铰连部件、锁止部件、通讯窗、仪器托盘和防潮

盖板。 

6.3.3 应根据各部件毛坯材质、精度要求和机床、刀具、夹具等情况，合理选择切削用量。 

6.3.4 各道工序应进行首件检验，合格后方可批量加工。 

6.3.5 各道工序加工完的零件，经质检合格后方能转入下道工序加工。 

6.3.6 保护装置各部件加工按 GB/T 25376执行。 

6.4 部件焊接 

6.4.1 保护装置需要焊接的部件有挂钩、连接板、固定点、保护环、锁止部件、铰连部件。 

6.4.2 焊接部位应进行焊前清理，去除铁锈、油污等杂质，重要部位应打磨掉表面氧化层，露出金属

基面。 

6.4.3 挂钩、连接板、固定点、锁止部件、铰连部件应采用满焊，保护环焊接可采用交错焊。焊缝外

形应光顺、均匀，焊道与焊道、焊道与基本金属之间过渡平滑，其它按 GB/T 19867.1执行。 

6.5 表面处理 

6.5.1 保护装置各部件应进行表面处理。金属部件应进行热浸镀锌，并内外喷漆；塑料部件直接喷漆。 

6.5.2 金属部件镀锌前应清除焊渣、边角毛刺，塑料部件喷漆前应打磨光滑。金属部件镀锌后出现的

挂留、锌刺、锌渣应去除干净。 

6.5.3 漆面应光滑平整，厚度均匀，吸附牢固，其它按 GB/T 28699执行。 

6.6 总装 

6.6.1 按照工艺卡片规定的装配流程，对各零、部件进行总装。 

6.6.2 盖板与通讯窗之间应先涂抹密封胶，再采用螺丝固定；防虫网安装在筒体内侧，与通风孔贴合

牢固。 

6.6.3 保护装置成品整体包装按 GB/T 13384 执行。 

7 安装 

7.1 基座坑处理 

7.1.1 保护装置基座坑应满足基座施工要求。 

7.1.2 基座坑以井管为中心外扩 200 mm～300 mm，与基座设计直径相适应。 

7.1.3 基座坑开挖后，坑底夯实，并铺设约 50 mm厚碎石垫层，碎石砾径大于 10 mm，垫层上应放置

预制水泥砖，数量与支腿数量一致。 

7.2 钢筋制安 

保护装置基座配筋由纵向钢筋和箍筋构成，钢筋加工、连接与安装按 GB 50666执行。 

7.3 保护筒放置 

7.3.1 在保护装置放置前，切除多余井管，使最终井管高出地面约 12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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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现场安装保护装置支腿，将保护装置与井管同心放置于基座坑内，支腿放置在预制水泥砖上。 

7.3.3 调整支腿，使保护装置高出地面 700 mm，且与地面保持垂直。 

7.3.4 将制作好的基座配筋套在保护筒外，与井管同心放置在基座坑内。 

7.4 基座浇筑 

7.4.1 保护装置基座现场分层浇筑，浇筑、振捣及养护按 GB 50666执行。 

7.4.2 浇筑过程中保护装置应保持垂直，高出地面部分按照设计要求处理。保护装置结构型式见图 7。 

图7 保护装置结构示意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